
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 
中華民國76年08月28日經濟部經（七六）中標字第 43406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41條  

中華民國83年01月14日經濟部經（八三）中標字第 080109 號令修正發布第4條、第17條條文  

中華民國86年01月29日經濟部經（八六）中標字第 86460113 號令修正發布第4條、第10條條文  

中華民國88年08月18日經濟部經（八八）標檢字第 88461995 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第5條、第6條

、第13條、第14條、第20條、第21條、第24條、第30條至第34條、第36條、第37條、第39條、第40

條；刪除第22條條文 

中華民國92年07月23日經濟部經標字第 09204609100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24條  

中華民國92年12月31日經濟部經標字第 09204615250 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第22條、第24條  

中華民國93年12月29日經濟部經標字第 09304609700 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第5條條文 

中華民國95年12月22日經濟部經標字第 09504607440 號令修正發布第2條至第4條及第6條條文  

中華民國98年05月22日經濟部經標字第 09804602370 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至第4條、第18條條文  

中華民國99年03月26日經濟部經標字第 09904601680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第12條、第14條及第22

條條文 

中華民國101年10月31日經濟部經標字第10104607110號令修正發布第3條、第6條、第17條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度量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檢定，其分類及定義如下：  

一、 初次檢定：指應經檢定之法定度量衡器，於製造

出廠前或輸入時之檢定。但經度量衡專責機關同意

者，指於安裝後或使用中之檢定。 

二、 重新檢定：指法定度量衡器經檢定合格之有效期

間屆滿或經修理、調整、改造後或使用中之檢定。 

本辦法所稱檢定機關（構），指度量衡專責機關、其所屬

分局或受委託之其他政府機關（構）、團體。 

第 三 條   應經檢定之法定度量衡器，其種類及範圍如下： 

一、計程車計費表。 

二、衡器：非自動衡器、重力式自動裝料衡器及非連

續累計自動衡器。但不包括下列各衡器： 

（一）檢定標尺分度數（n）均大於一００００，且

非供交易使用之非計價衡器。 

（二）最大秤量大於一公噸之懸掛式衡器。 



（三）體重計。 

（四）動態衡量之非自動衡器。 

（五）最大秤量三公斤以下且檢定標尺分度數（n）

在三０００以下，且非供交易使用並於本體標

示其意旨之非計價衡器。 

三、非侵入式機械血壓計。 

四、體積計： 

（一）液體用量器：刻有分度之金屬製量桶及量槽。

但不包括下列量槽： 

１、全量大於一一０立方公尺之量槽。 

２、壓力式量槽。 

（二）膜式氣量計。但不包括使用空氣最大流量大於

每小時九０立方公尺之氣量計。 

（三）水量計：容積型、速度型(奧多曼、單一噴嘴

及多重噴嘴)、連結式及渦流型水量計。但不包

括口徑大於三００毫公尺之水量計。 

（四）油量計。但不包括口徑大於一六０毫公尺之油

量計。 

（五）液化石油氣流量計。 

五、浮液型牛乳比重計。 

六、電度表：瓦時計、乏時計、需量瓦時計、電子式

電度表及匹配於電度表之變比器。但不包括下列各

電度表： 

(一)附屬於電器產品之電度表。 

(二)附屬於變流器之電度表。 

(三)盤面式電度表。 

(四)攜帶式電度表。 

(五)標準電度表。 

(六)直流電度表。 

(七)電能轉換器。 



(八)電壓六００伏特以上之電度表。 

(九)匹配額定二次電流小於五安培比流器之電度表。 

(十)額定二次電流小於五安培之比流器。 

(十一)標稱系統電壓大於六九千伏特之變比器。 

七、速度計： 

（一）公務檢測用雷達測速儀。 

（二）公務檢測用雷射測速儀(光達式)。 

（三）公務檢測用感應式線圈測速儀。 

八、公務檢測用噪音計。 

九、濃度計： 

（一）公務檢測用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 

（二）稻穀水分計。 

（三）公務檢測用車輛排氣分析儀。但不包括機車及

柴油車用之車輛排氣分析儀。 

十、公務檢測用照度計。 

十一、水銀式及電子式體溫計。 

前項第二款應經檢定之非計價衡器，其非供交易、證明或

公務檢測使用，並經標示其意旨者，免予檢定，但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起，應予檢定。 

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規定之衡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一月一日施行。  

第一項第六款第一目至第三目、第六目、第七目、第九目

及第十目規定之電度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施行

。 

第 四 條   前條第二項之標示，應以中文標示於度量衡器本體正面及

其包裝或容器之顯著部位。 

前項度量衡器本體之標示，其內容應清晰可辨，並以鐫刻

、印刷或其他永久性方式為之。 

未依前二項規定標示者，應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應依規定辦理檢定。 



第 五 條    初次檢定之申請人為各該度量衡器之製造或輸入者。但情

況特殊，經檢定機關（構）同意者，得為度量衡器之所有人或

持有人。  

度量衡器型式認證認可經繼受後，原申請人不得再就該經

型式認證認可之度量衡器申請初次檢定。  

第 六 條    申請人申請檢定，應填具申請書，連同檢定費、度量衡器

及度量衡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規定應檢附之文件向檢定機關

（構）辦理；必要時，檢定機關（構）得另通知檢附相關文件

。但經度量衡專責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書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申請人名稱、地址及簽章。  

二、度量衡業許可執照號碼。但申請人非屬度量衡業

者免填。  

三、度量衡器名稱、數量及內容。  

第 七 條    檢定機關（構）受理檢定申請後，經審查不符者，得限期

三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並退還其檢定費

。 

第 八 條    檢定應在檢定機關（構）為之。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申請

檢定機關（構）派員至度量衡器放置地點檢定之。  

檢定無法在檢定機關（構）為之者，由檢定機關（構）派

員攜帶檢定用器至度量衡器放置地點檢定之；必要時，得請申

請人協助載運檢定用器。  

第 九 條    檢定機關（構）辦理檢定時，發現度量衡器內容、數量或

標示與檢定申請書所載不符而申請人無法即時更正者，應不予

檢定。  

前項不符情事，申請人應於二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但屬矇騙性質者，應逕予駁回。  

第 十 條    檢定機關（構）派員至度量衡器放置地點檢定時，因不可

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而無法辦理檢定者，得另指定日期檢定，

並免再繳納檢定費。  



前項無法辦理檢定為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者，視為檢定

不合格。  

第十一條    法定度量衡器分度表之分度讀數應使用一、二或五乘以十

之乘方，乘方為正負整數或零。  

第十二條    度量衡器之檢定應全數逐一為之。但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

第十一款電子式體溫計得實施抽樣檢定。  
前項抽樣檢定採連續型抽樣，相同型號電子式體溫計在不

同批次連續累計一０００台經全數檢定合格後，下一批次起得

依申請檢定數量抽樣十分之一，如全數合格則申請檢定數量全

數判定合格。實施抽樣檢定時任一電子式體溫計發生檢定器差

不合格時，該批次立即恢復全數檢定；直至連續累計至一００

０台全數檢定合格後，下一批次始得再次實施抽樣檢定。 

實施抽樣檢定前申請人應提供行政院衛生署醫療器材許

可證及該批電子式體溫計品質管制紀錄。 

度量衡器之檢定，必要時，得將其分解檢視；檢查時，亦

同。 

第十三條    檢定度量衡器，應作成檢定紀錄記載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之名稱。  

二、度量衡器之名稱、廠牌、型號、器號及其他相關

內容之基本資料。  

三、度量衡器之公差、器差、是否合格及檢定合格之

合格印證號碼。  

四、標準器名稱、器號及校正紀錄之編號。  

五、執行檢定場所及檢定人員。  

六、檢定年、月、日。  

第十四條    經檢定合格之度量衡器應附加檢定合格印證，其式樣為「

」字正方形，「 」字線條與間隙之比例為一比二。  

前項「 」字得以下列方式分別或數種合併附加之：  

一、鏨、蓋、噴或烙印。  

二、封印。 



三、黏貼合格單或封條。  

四、其他不易脫落之適當方式。  

檢定合格之度量衡器，除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規

定應發給合格證書者外，申請人得敘明理由，連同證照費，申

請發給合格證書。  

第十五條    經檢定不合格之度量衡器，檢定機關（構）應發給不合格

通知書。  

第十六條    經檢定合格之度量衡器，其檢定紀錄之保存年限為其檢定

合格有效期間再加二年。但未訂有效期間者，應保存十五年。  

第十七條    檢定合格證書遺失或毀損者，得檢具申請書或相關證明文

件，連同證照費，向檢定機關（構）申請補發或換發。  

第十八條    檢定合格並在使用中之度量衡器，應接受檢定機關（構）

之定期或不定期檢查。 

前項檢定機關(構)得依度量衡器之技術規範，採全部或部

分項目及範圍之檢查。 

第十九條    經檢定合格之度量衡器，因故暫停使用，其所有人或持有

人得向檢定機關（構）報備，經檢定機關（構）加貼停止使用

單後，免接受檢查。  
前項之暫停使用未向檢定機關（構）報備，而逾檢定合格

有效期間者，其所有人或持有人應重新申請檢定。  

第二十條     檢查應於度量衡器使用場所及受檢查者營業時間內為之

。但如無法在使用場所檢查者，檢定機關（構）得通知所有人

或持有人限期送達指定地點檢查。  

第二十一條   經檢查合格之度量衡器，應加貼檢查合格印證。  
前項檢查合格印證之式樣為「 」字正方形，「 」字線

條與間隙之比例為一比一。  

第二十二條    經檢定合格之度量衡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定機關

（構）應去除其曾經檢定及檢查合格之印證：  

一、 重新申請檢定不合格者。  

二、 經檢查不合格者。 



前項經檢查不合格之度量衡器，並另加貼停止使用之標示

。  

第一項檢定及檢查合格印證去除之方法，指於度量衡器本

體「 」及「 」字印記上鏨劃四條斜紋線以銷除之；其為封

印者，剪斷封線去除封印；其為合格單者，於合格單上印蓋「

註銷」字樣或逕予除去。 

第二十三條    檢定、檢查合格印證及合格證書，由度量衡專責機關訂

定格式並製作供使用。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除已另定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 


